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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眼

允许支付机构间备付金划转
客户备付金， 即支付机构为客户办

理支付业务而收到的预收待付资金，备
付金本质上归属于客户。 保障备付金安
全一直是监管重点。

早在 2013 年，央行就发布了《支付
机构客户备付金存管办法》，新《办法》实
施后 2013 年原办法同时废止。2017 年 1
月， 央行建立支付机构客户备付金集中
存管制度，到 2019 年 1 月，备付金集中
存管全部完成。 2020 年 4 月 3 日，央行
就 《非银行支付机构客户备付金存管办
法》开始公开征求意见。如今《办法》正式
出台，与之前征求意见稿差别不大。

《办法》优化了开展跨境人民币支付

业务的支付机构、 从事基金销售支付业务
的支付机构、 开展跨境外汇支付业务的支
付机构等三类特定业务账户管理规定。

为满足市场发展需要， 人民银行对
支付机构间开展合规合作产生的备付金
划转进行了规范。《办法》提出，不同支付
机构之间的备付金划转， 应当通过清算
机构在备付金集中存管账户之间进行，
不得使用备付金支付划转产生的手续
费。 为提高交易透明度，《办法》还规定，
支付机构之间不得相互直接开放业务接
口，不得相互开立支付账户。

《办法》 自施行起设置 6 个月过渡
期。 过渡期内，非银行支付机构、商业银
行等行业主体应严格按照规定， 完成业

务流程和系统改造、 建立客户备付金信
息核对校验机制等工作， 提高合规能力
和水平，保障客户备付金安全，切实维护
消费者合法权益。

清算机构需要挑起“监管重担”
央行有关负责人表示，《办法》规范了

备付金集中交存后的客户备付金集中存管
业务，进一步细化了备付金存放、使用、划
转规定，明确了央行及其分支机构、清算机
构、备付金银行相应备付金管理职责，设定
了客户备付金违规行为处罚标准， 强化客
户备付金监管，促进行业健康发展。

中国银行研究院博士后郑忱阳认
为，《办法》 最大的变化是纳入了清算机

构这一主体， 形成了中国人民银行及其
分支机构、清算机构、备付金银行“三足
鼎立”的监督体系。 同时，《办法》允许支
付机构客户备付金互转， 支持支付机构
间合规的业务合作， 这也是紧跟时代潮
流、满足市场发展需要、支持支付机构合
规合作的创新之举， 明确规定非银行支
付机构之间不得相互直接开放支付业务
接口、不得相互开立支付账户，清算机构
需要挑起“监管重担”。

同时，《办法》还设一章“罚则”，并针对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挪用、借用、占用客户
备付金。招联金融首席研究员董希淼认为，
明确客户备付金存管违规违法行为的处
罚，有助于增加威慑力，提升央行权威。

新快报讯 记者涂波报道 随着 A
股市场日成交量屡屡过万亿，投资者跑
步进场。 本周（1 月 25 日到 1 月 29 日），
也迎来了超级打新周， 有 11 只新股发
行， 包括 4 只科创板、3 只沪市主板、3
只创业板以及 1 只中小板，涵盖食品饮
料和电子及医药生物等行业。 从本周新
股顶格申购所需市值来看，1 月 28 日发
行的科创板新股华锐精密，顶格申购市
值仅需 2.5 万元沪市市值，而四方光电、
纵横股份等 5 只新股顶格申购所需市
值也低于 10 万元。

具体来看，目前周一发行的创业板
新股南极光主要从事以背光显示模组
为核心的手机零部件的研发、生产和销
售， 发行价为 12.76 元，1 月 26 日发行
的三和管桩主要从事预应力混凝土管
桩产品研发、生产、销售，发行价为 6.38
元。 此外，大家较熟悉的中国黄金也在

本周申购之列，预计顶格申购所需资金
达 54 万元，预估发行价在 6 元左右。 而
市场看好的华康股份预估发行价为
51.63 元，也就是中一签金额为 5.163 万
元。 按新股的一般平均涨幅，上市后涨
100%，即可赚 5 万。 此外，专注于病毒性
疾病领域的生物医药公司凯因科技也
同样被市场看好。

值得一提的，从今年以来发行
的新股中签率来看 ， 在 0.01%—
0.03%之间。 而且，新股赚钱效应分
化明显 ， 相对发行价涨幅 20%—
200%之间不等。 既有一签盈利 10
万，也有一签只赚几千。 如主营为
建筑结构设计软件商盈建科，是国
内少数具有能力开发覆盖建筑全
生命周期软件的企业之一，被投资
者看好，申购人数较多，中签率仅
为 0.01%。 而相对 56.96 元/股的发

行价 ， 截至 1 月 25 日 ， 盈建科已涨
172.12%，达 155 元/股。新股赚钱效应既
和上市后涨幅有关，也与发行价高低有
关。1 月 13 日发行价为 3.37 元/股，中辰
股份现价为 10.62 元/股， 股价涨幅超
200%，由于发行价低，中签者或一签只
赚几千。

险企偿付能力管理新规发布：
核心偿付能力
充足率不得低于 60%
� � � � 新快报讯 记者刘威魁报道 保
险偿付能力管理规定正式出炉。 1 月
25 日，银保监会发布《保险公司偿付
能力管理规定》（简称 《管理规定》），
明确核心偿付能力充足率低于 60%
或综合偿付能力充足率低于 120%的
保险公司，将作为重点核查对象。 对
于偿付能力充足率不达标的公司 ，
《管理规定》 将监管措施分为必须采
取的措施和根据其风险成因选择采
取的措施。 《管理规定》 自 2020 年 7
月 30 日至 8 月 29 日向社会公开征
求意见，自 2021 年 3 月 1 日起实施。

所谓偿付能力，是指保险公司履
行赔偿或给付责任的能力，这一指标
无论对险企还是普通消费者而言都
有重要意义。

此次《管理规定》将偿付能力监
管指标体系扩展为核心偿付能力充
足率不低于 50%、综合偿付能力充足
率不低于 100%以及风险综合评级在
B 类及以上等三个指标， 保险公司只
有同时符合三项要求， 才成为偿付能
力达标公司， 其中任一指标不符合监
管要求的，则为偿付能力不达标公司。

对于偿付能力充足率不达标的公
司，《管理规定》 将监管措施分为必须
采取的措施和根据其风险成因选择采
取的措施。 必须采取的措施包括：监管
谈话； 要求保险公司提交预防偿付能
力充足率恶化或完善风险管理的计
划；限制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
薪酬水平；限制向股东分红等。

根据《管理规定》，监管部门每季
度对保险公司报送的季度偿付能力
报告、公开披露的偿付能力信息以及
其他偿付能力信息和数据进行核查。
核心偿付能力充足率低于 60%或综
合偿付能力充足率低于 120%的保险
公司，将作为重点核查对象。监管部门
将对保险公司开展偿付能力现场检
查。 对于采取上述措施后偿付能力未
明显改善或进一步恶化的， 监管部门
依法采取接管、申请破产等监管措施。

“躺赚”时代终结 1.77万亿备付金将迎强监管
非银行支付机构备付金存管迎正式监管办法，并将于 3 月 1 日起实施。
1 月 22 日，人民银行发布《非银行支付机构客户备付金存管办法》（下称《办法》），要求备付金全额集中交存至

人民银行或符合规定的商业银行，规定客户备付金的划转应当通过符合规定的清算机构办理，也对支付机构间开
展合规合作产生的备付金划转进行了规范，同时明确支付机构挪用、占用、借用客户备付金将受处罚。 有业内人士
指出，此次新规出台，意味着支付机构靠客户备付金“躺赚”的时代正式终结。 央行数据显示，截至 2020 年 12 月
末，非金融机构存款（支付机构交存央行的客户备付金存款）近 1.77 万亿元。 ■新快报记者 范昊怡

超级打新周！ 本周可打新 11 只
今年以来，新股中签率在 0.01%-0.03%之间

本周可申购新股
股票简称 申购日期 申购代码 发行价 申购限额 行业市

(元) (股) 盈率
创识科技 20210129 300941 -- 9500 --
易瑞生物 20210129 300942 -- 7500 --
纵横股份 20210129 787070 -- 5500 --
四方光电 20210129 787665 -- 4000 --
华康股份 20210128 707077 -- 11000 --
华锐精密 20210128 787059 -- 2500 --
中国黄金 20210127 730916 -- 54000 25.85
李子园 20210127 707337 -- 15000 58.02
凯因科技 20210127 787687 -- 12000 --
三和管桩 20210126 003037 6.38 20000 21.16
南极光 20210125 300940 12.76 8000 48.86

（来源：同花顺）

新快报讯 记者刘威魁报道 保险
销售将再迎重磅新规。 近日，银保监会
在业内下发《保险销售指引（征求意见
稿）》（简称《指引》），以负面清单形式敲
打行业乱象，并首次引入了“适当性管
理”体系。 这是业内首次以“保险销售”
这一行为为对象制定的监管文件。

再次强调“机构持牌、人员持证”
从几十年的保险业发展来看，销售

误导一直是行业顽疾之一。 《指引》首次
以保险销售这一行为为对象制定的相
关监管文件。

从《指引》对保险销售行为及保险
销售主体的定义来看，包括为订立保险
合同而提供的保险信息咨询、产品推荐
等行为，订立保险合同的行为，面向客
户实施的营销宣传行为等销售全链条，
以及保险公司、保险代理人、保险中介
在内的全体保险销售机构和保险销售
人员。

银保监会去年 11 月的数据显示，
全国共有保险专业代理法人机构 1776
家， 保险兼业代理机构 3.2 万家、 网点

22 万个， 个人保险代理人 900 万人，保
险中介机构从业人员 300 万人。

首都经贸大学保险系副主任李文中
指出，《指引》 将保险销售的对象不再局
限于保险产品，也包括相关服务，这对保
险的概念及相关机构业务范围界定有所
突破，也是一项重要的创新与尝试。

作为保险销售行为的基本门槛 ，
“机构持牌、人员持证”再次被强调。 《指
引》要求保险销售机构强化销售人员管
理，并建立保险销售人员销售能力分级
体系。 综合考察销售人员的从业年限、
学历知识、诚信记录等情况，根据保险
产品的复杂度和专业性要求，区分销售
人员能力资质进行委托授权。 李文中也
认为， 有必要进一步明确保险销售边
界，否则这个边界在实践中可能会不断
扩展而增加监管难度。

首次引入“适当性管理”体系
针对层出不穷的保险销售乱象 ，

《指引》以负面清单的形式，列出了保险
销售中如保险欺诈、销售误导、违规返
佣、侵占保险金、骚扰式推销等常见的

销售乱象。 如在保前宣传方面，《指引》
规定合同条款应通俗化，且商业宣传应
真实准确，不得不实陈述或者误导性描
述， 不得与其他非保险产品和服务混
淆、不得片面或夸大宣传内容等。

值得关注的是，《指引》 首次引入
“适当性管理”的概念，并作为单独的一
章， 要求保险销售过程中做到市场适
当 、渠道适当 、销售方式适当 、人员适
当、需求匹配适当，“保险销售机构应当
建立保险客户适当性制度，对保险产品
和服务的风险及专业复杂程度进行评
估并实施分级动态管理，完善客户风险
偏好、风险认知和风险承受能力测评制
度，将合适的保险产品和服务通过适当
的保险销售渠道和保险销售人员销售
给适当的客户。 ”

中国社会科学院保险与经济发展
研究中心副主任王向楠分析，将“适当
性管理”纳入保险监管体系，是高质量
监管的重要表现。 但在保险销售上，监
管规则要考虑保险产品的金额、服务时
间和复杂性， 目标客户的保险知识、财
务脆弱性和实际需求。

监管给“保险销售”上紧箍咒 首次引入“适当性管理”体系


